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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院发〔2021〕3 号 
 
关于印发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外国语学院本

科生导师制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院属各单位： 

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外国语学院本科生导师制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》已经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定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附件：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外国语学院本科生导师制实施

办法（试行） 

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外国语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 月 6 日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外国语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 月 6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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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外国语学院本科生导师制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
 

本科生导师是学院全员育人工作和促进学生成长、成才的重要力量。

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扎实推进“三全育人”工作，完善学生学

业支持体系，深化学分制改革，加强对学生思想、学业和学术发展的指导，

根据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本科生导师制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中石大东

发〔2016〕16 号），特制定外国语学院本科生导师制实施办法。 

第一章 导师配备 

第一条 成立本科生导师组，组长由知名教授或专业负责人担任，成员

由全体导师组成。导师组负责制定本专业学业指导的主要工作内容，并定

期进行经验交流。 

第二条 每个专业各自然班配备 2 名导师，副教授以上职称或具有博士

学位的教师不少于 1 人。其中 1 人担任班主任，1 人担任学业导师，由班主

任总体协调本科生导师工作；双学位、小语种强化班累计各年级人数超过

20 人以上的班级，分别配备 1 名本科生导师。 

第三条 学院全体教师均有责任、有义务积极承担本科生导师工作。基

于权利与义务的对等，经考核合格的本科生导师在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时

有优先指导权。 

第四条 原则上导师聘期为四年，出现因导师个人或学生申请等原因需

更换导师的情况，由专业导师组决定并报学院批准。 

第二章 导师任职资格 

第五条 基本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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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敬业爱岗，师德高尚，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高度的责任心。 

（二）了解教育教学规律和学校学生管理、教学管理等规章制度，具

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。 

（三）熟悉专业人才培养要求，了解专业发展动向，具有一定的专业

指导能力。 

（四）近两年未出现教学事故、未出现因未能按照要求完成导师工作

而被终止聘任的情况。 

第六条 班主任任职资格 

（一）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，热爱学生工作，能够把指导学生的

专业学习与思想政治教育及管理工作有效结合。 

（二）原则上应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。 

第七条 学业导师任职资格 

（一）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，能够指导学生科研立项、创新创业、

学科竞赛、社会实践等活动，具有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的能力。 

（二）原则上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，或具有博士学位。 

第三章 导师职责要求 

第八条 思想引领。以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、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和高

尚的道德情操言传身教、感染学生，帮助学生坚定理想信念、培养家国情

怀，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。 

第九条 深度交流。可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、灵活多样的方式与学生交

流互动、指导学生。做好工作记录，将指导、辅导学生和参与学生交流活

动如实记录在案，及时总结分析、反馈给学生，并定期向学院汇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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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班主任职责要求 

（一）关注学生日常生活，加强与学生的情感沟通与交流，帮助学生

解决思想困惑和问题，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。 

（二）每学期至少组织或参加 1 次学生座谈会，进课堂了解学生上课

情况不少于 1 次，接受学生的咨询，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；与辅导员、学

业导师及任课教师及时沟通交流；指导并参与学生班级活动与会议，并对

学风建设、班级建设提出指导性、建设性意见。 

（三）积极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和就业指导工作，帮助学生树立正

确的择业观，帮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，提升班级学生的就

业率。 

（四）跟踪班级学生毕业后的相关信息，协助学院相关部门建立校友

档案，配合学院组织校友活动。 

第十一条 学业导师职责要求 

（一）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标、端正学习态度，提升学习动力。 

（二）每学期至少召开 1 次学风专题会议，积极引导班级学生树立良

好的学风考风，提升班级专业四八级通过率、考研率等。 

（三）帮助学生制定科学的专业修读计划；每学期选课前对学生至少

进行 1 次选课指导；及时掌握学生的课堂学习状况、作业完成情况、考试

成绩，定期进行班级学生成绩分析，帮助学生制定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。

根据学分预警情况，每学期与被预警学生进行至少 1次的问题分析和指导。 

（四）指导学生参与科研立项、创新创业、学科竞赛等各类活动。鼓

励导师将自己主持或参与的课题介绍给学生，让学有余力的学生参与导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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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课题研究。 

第四章 导师管理与考核 

第十二条 学院负责导师管理工作。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成立本科生导师工作领导小组，组长原则上由专业知名教授或

专业负责人担任。 

（二）建立导师库。每年新生开学前更新导师库，结合考核结果实行

动态进出机制。上年度考核不合格或不能履行导师职责的教师，两年内不

得进入导师库。 

（三）组织导师选聘、配备、监管及考核等工作。 

第十三条 导师实行聘任制，每届聘期至学生毕业结束。每年 7 月，由

学院学工办、办公室组织本科生导师申报工作；每年 9 月，学院根据新生

班级数完成导师聘任工作，拟聘任导师经公示后无异议视为聘期开始，并

须填写《外国语学院本科生导师登记表》备案。 

第十四条 导师实行年度考核制。考核重在导师对学生的过程指导，其

中包括学生评议及导师自评。学生评议由学生工作办公室统一负责，导师

自评由导师提交《外国语学院本科生导师工作考评表》。 

第十五条 经考核合格的本科生导师由学院以课时形式计算工作量，标

准为每年每个班次不超过 20 当量学时，在年底计算岗位津贴时统一发放。

本科生导师工作量不重复计算，若党委学生工作部（武装部）发放班主任

津贴或奖励，则班主任工作量不再纳入学院津贴分配方案。 

第十六条 对于工作表现突出、指导成效显著的本科生导师，学院予以

奖励；对于未按要求开展指导工作的导师，学院可暂停或终止其导师工作，

解除导师聘任。 

第五章 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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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本办法中未尽事宜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。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。 

 

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外国语学院 

2021年 8 月 6 日        


